
序號 Q A

1 麻疹是甚麼？ 麻疹是由感染麻疹病毒（Measles virus）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

2 麻疹的症狀為何？
麻疹的初期症狀與感冒很像，前驅症狀包括發燒、鼻炎、結膜炎（畏光、流眼淚、眼睛發紅）、咳嗽等。

在前驅症狀3到4天後會出現紅疹。臨床上少數個案也可能沒有出疹或出疹型態不典型。

3 麻疹的傳染途徑為何? 麻疹的傳染力很強，可經由空氣、飛沫傳播或接觸病人鼻咽分泌物而感染。

4 麻疹的潛伏期為何？ 自感染麻疹病毒開始至出疹約7到18天，平均約14天左右。

5 感染麻疹後，傳染力可以持續多久？
一般來說，麻疹病人在出疹的前、後4天內都具有傳染力。

如果沒有出疹，則從發燒前1天到退燒後3天為可傳染期，匡列麻疹個案接觸者時也是依此原則。

6 與麻疹確診患者接觸後，是否需施行自我隔離?

麻疹個案之接觸者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與麻疹病例最後1次接觸日起往後推算18天內），應每日早晚各量體溫1次，並詳實記錄體溫、活動史及是否出現疑似症狀，如果

沒有任何不適或未出現疑似症狀如發燒、出疹、咳嗽、鼻炎、結膜炎等，仍可正常生活，但應避免出入公共場所，並儘量佩戴口罩。接觸者如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出現疑

似症狀，則應進行自我隔離，並電話通知衛生單位，由衛生單位安排就醫，預先規劃好動線，避免接觸到其他等候看診的人。就醫時並請主動出示健康健側通知書及全程

佩戴口罩。

7 沒有與麻疹病人直接接觸，也會感染麻疹嗎？
病人散佈於空氣中的麻疹病毒，在2個小時內仍有傳染力，因此，在麻疹病例之可傳染期間，若曾與其同處在一個封閉空間，無論時間長短，都算與個案有接觸，而可能

被感染。即使病人已離開，該空間在2個小時內都可能還存有麻疹病毒，如果沒有麻疹免疫力的人進入這個空間，就有可能感染。

8 甚麼人可能感染麻疹(易感族群)？

1. 得過麻疹的人，具有終身免疫力。

2. 不曾得過麻疹或不曾接種麻疹疫苗的人，都可能感染麻疹。

3. 「出生滿12個月」及「滿5歲至入國小前」各接種一劑MMR疫苗者可產生抗體。但研究顯示，1981年以後出生的成人，幼時接種疫苗所產生的抗體，有可能已隨時間

而衰退，致使保護力降低。

9 出現疑似麻疹症狀，該怎麼辦？

出現疑似麻疹症狀時，應儘速戴口罩就醫，避免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若已被衛生單位通知是麻疹病例的接觸者，應落實自主健康管理，出現上述症狀時，應進行自我隔離並電話通知衛生機關，由衛生機關會通知醫院預先規劃動線，再且全

程戴口罩並避免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以免傳染給其他候診的病人及家屬。

10
為何建議1981年後出生之成人在前往麻疹流行地區前

諮詢醫師自費接種一劑MMR疫苗?

國內有研究顯示，1981年以後出生的成人，與其他成年世代比較，麻疹抗體盛行率較低，可能因為他們是接種疫苗的世代，幼時接種疫苗所產生的抗體，隨時間而衰退，

因此，依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建議， 1981年以後出生的成人，如前往麻疹流行地區，考量前往該等地區可能感染風險，建議可諮詢醫師自費接種一劑MMR疫苗，

再行前往。

11

若一般院所有自購MMR疫苗，是否可替滿6個月未滿

1歲欲前往麻疹或德國麻疹流行地區之幼兒，先自費接

種一劑？若可，則該劑次是否可於NIIS系統上備註為

第一劑，而滿12個月為第二劑…以此類推？

針對該MMR疫苗自費接種對象，接種單位應於黃卡與資訊系統登入疫苗代碼「MMR0」，幼兒於出生滿12個月後仍須按時程完成常規兩劑MMR疫苗接種。

設籍臺北市6個月以上未滿1歲的嬰兒，如有必要前往麻疹流行地區或國家，可於出發前帶幼兒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十二區院外門診部由臺北市補助接種1劑MMR疫苗，

惟滿12個月後仍須按時程完成2劑公費MMR疫苗接種。

12
家中幼兒已於12個月大時接種第一劑MMR疫苗，

MMR第二劑是否可提前接種？

基於近期國內1至6歲之麻疹個案極少，且接種1劑MMR已約有93%的保護力，又依建議時程完成2劑疫苗接種可發揮最大保護效益及免疫時效，因此，對於已接種1劑公

費MMR之未滿5歲幼兒，不建議提前接種第2劑公費MMR。

13 如何知道有提供自費MMR疫苗接種之院所？
民眾可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之「自費MMR疫苗接種單位」(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0jnFJg2m6OutO4gSMVZz8Q)查詢，並請於接

種前先洽詢院所，確認有疫苗再前往。

14

我正在辦理居留/定居/外國語文教師等健康檢查，急

需接種MMR疫苗，但健檢指定醫院沒有MMR疫苗，

我應該怎麼辦？

您可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外網刊載有提供MMR疫苗自費接種的旅遊醫學合約醫院或醫療院所完成接種，並取得預防接種證明。後續可持健檢報告併同MMR疫苗預防

接種證明辦理居留（或工作證）相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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